
書籍勘誤 

漁會法及其施行細則（T1G11）（107.03.29 二版） 

 

P.10  

→ 原「設立宗旨」圖表中，其右下角更新為：增加漁民生產收益。 

P.162  

→按 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法時，在罰金額度方面，僅係將原條文所定罰金之貨幣

單位「元」改為「新臺幣」，並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二

條規定，以新臺幣元之三倍折算之。 

→惟為避免讀者們解讀上的疑義，我們將： 

（一）第 11 題（A）（B）（C）選項內容更新如下： 

（A）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

（B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

（C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

（二）第 12 題（A）（C）（D）選項內容更新如下： 

（A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

（C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

（D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

P.299、P.309  

→按 P.299 第 50 題解析與 P.309 第 12 題解析，茲更新如下： 

查鄉、鎮、縣轄市長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之公務員，不得再兼任漁業

從業人員，故不得加入漁會為會員及擔任會員代表、理、監事。漁會會員之

入出會應依區漁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規定辦理，故漁船船員手冊註銷

與否與會員資格並無必然直接關係，應視實際狀況予以個案判定。（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94.1.17.農授漁字第 0941201202 號函） 

承前揭函釋可知，題幹所稱之鄉鎮長，因係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之公

務員，故不得加入漁會為會員及擔任會員代表、理、監事！ 

 

 

 


